[bookmark: _GoBack]附件3：选房排序计分规则
1.职务职称计点标准（就高不就低的原则）
	系列
	职务或职称
	计点

	专技岗位
	员级及其以下人员
	2.1

	
	初级及其相当职称
	2.3

	
	中级及其相当职称
	2.9

	
	副高及相当职称
	3.8

	
	正高及相当职称
	4.9

	管理岗位
	十级及以下人员
	2.1

	
	九级职员
	2.3

	
	八级职员
	2.7

	
	主管及七级职员
	2.9

	
	副处及六级职员
	3.6

	
	正处及五级职员
	4.1

	工勤技能岗位
	初级工及其以下人员
	2.1

	
	中级工
	2.3

	
	高级工
	2.7

	
	技师及其相当技术职称
	2.9


2.职龄点在本职务职称岗位任职满一年计0.1
3.职务、职称和职龄计点之和不高于上一档职务、职称的标准分。
4.工龄计点（按人事处核定工资工龄，每一年计0.1）
5.校龄计点（按人事处核定进校时间，每一年计0.1）
6.双职工计点：
	正高及相当职务
	副高及相当职务
	中级及以下

	0.3
	0.2
	0.1


7.学历学位计点：
	博士
	硕士

	0.4
	0.2


博士后计点：0.5
上述分值计量，以人事处核定信息为准。

8. 选房原则：首先，无房的人员按积分高低选房；其次，由有房的人员按积分高低选房；同一类别同一积分按抓阄由小至大进行。如部分户型房源不足时，可选择其他户型；
9. 双职工分别申请且符合条件的，选房以计分高的一方为序，按1套进行选房。


